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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科 目：刑事訴訟法與保安處分執行法  

辛蒂/王瑀老師解題 
一、甲某日與友人乙、丙等人去 KTV 唱歌，三人飲酒作樂後，甲開車載乙、丙兩人回家途中，

正好碰到警察丁在馬路上攔停車輛，檢查駕駛人有無酒駕，甲酒氣甚重，但仍配合酒測，酒

測後發現甲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丁立即以酒駕現行犯逮捕甲，現場雖

無其他異狀，丁仍以附帶搜索為依據，當場直接強制翻弄丙隨身攜帶的手提袋，在其中發現

毒品 10 克。請問丁搜索丙手提袋之行為是否合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相對容易，測驗同學對於刑訴 130 條附帶搜索立法目的之理解和運用。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刑訴第 130 條 
【擬答】 

丁搜索丙手提袋之行為違法： 
附帶搜索立法目的和要件 
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130 條，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

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

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其立法目的在於防免受逮捕人攜帶兇器

危及執法人員或湮滅證據，故可為合於搜索目的之必要翻找、開啟（最高法院 113 年度

台上字第 502 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偵查機關實施附帶搜索必以合法拘提或逮捕為前提

要件。 
本案涵攝 
本案乃合法逮捕 
查本案，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警察丁得合法攔停甲並命其為酒測

檢定，又經酒測後發現甲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構成刑法第 185 條

之 3 第 1 項第 1 款之犯罪，警察丁自得依據第 88 條第 1 項以現行犯將甲予以逮捕。故本

案警察丁所為逮捕合法。 
本案乃違法附帶搜索 
又警察丁合法逮捕甲後，依據附帶搜索之規定翻弄丙之手提袋，丙非現行犯亦未受逮捕，

雖依據第 122 條第 2 項搜索本得對第三人為之，惟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本文以為現場無其他異狀，且本於附帶搜索之

目的在於防免受逮捕人攜帶兇器危及執法人員或湮滅證據，丙既非受逮捕人，其手提袋

亦非受逮捕人甲可立即觸及之物，故應不存在危及執法人員之情事，且甲所犯為醉態駕

駛罪，丙之手提袋亦不可能存在相關證據，自無煙滅證據之虞。基此，本文認為，警察

丁依據附帶搜索規定，逕行搜索丙之手提袋，乃違法搜索，所搜得之毒品 10 克應按第

158 條之 4 權衡其證據能力。 
 
二、甲為地方法院法官，涉嫌收受酒駕被告乙所提供之 20 萬元，故意在一審判決乙酒駕無罪。

此事爆發之後，檢察官已先行扣押乙所提供之 20 萬元，並起訴甲犯違背職務受賄罪，一審

法院認定甲有罪，並諭知沒收 20 萬元犯罪所得。上訴至二審法院後，二審法院調查發現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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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賄賂不只有 20 萬，還另外提供甲之親密友人丙黃金項鍊一條（惟丙不知甲、乙間賄賂

情事），請問二審法院得否於檢察官未聲請之情況下，逕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二審訴訟程序？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主要測驗同學是否知悉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594 號刑事裁定主要爭議和其

統一見解，是個熱門且重要的考點。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594 號刑事裁定和刑訴 455-12 條。 
【擬答】 

二審法院得逕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訴訟程序： 
丙之黃金項鍊依實體法應沒收 
按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第 2 款，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

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犯罪所得者，沒收之。 
查本案，甲因犯違背職務受賄罪遭一審法院認定有罪，並諭知沒收 20 萬元犯罪所得，後

二審法院調查後發現犯罪所得除 20 萬外，乙尚提供甲之親密友人丙黃金項鍊一條，丙雖

非犯罪行為人，惟其乃無償取得該項鍊，依據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第 2 款，自應依照

第三人沒收之規定，將該黃金項鍊予以沒收。 
二審法院得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訴訟程序 
本案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沒收丙之犯罪所得，法院得否於檢察官未聲請之情況下，逕

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二審訴訟程序，並沒收其黃金項鍊，涉及法院得否職權宣告沒收之

爭議，先予敘明。 
沒收非獨立訴訟標的 
2016 年實體法採行沒收新制而將沒收定位為獨立的法律效果後，雖有學者據此認為檢

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沒收犯罪所得時，法院自不得職權沒收否則有違控訴原則。 
惟本文以為沒收雖為獨立的法律效果，仍不得以此推論為另一訴訟標的。亦即於程序

法而言，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認定訴訟標的之判準，至於法律效果部分，

所有法定的效果包含沒收皆為起訴效力所及。因此沒收非獨立之訴訟標的，況依刑法

規定（第 38 條之 1 參照）法院本即應發動沒收，屬其依職權應調查之事項，自無違反

控訴原則可言。（參照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大字第 3594 號裁定意旨） 
故檢察官縱未於起訴書記載沒收，法院亦得依職權為之。 
本案情形 
綜上而言，本案二審法院得於檢察官未聲請之情況下，逕依職權裁定沒收丙之黃金項鍊，

且按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3 項，法院認有必要時，原則上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

人參與沒收程序。故本案二審法院自得逕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訴訟程序，並將其黃金項

鍊予以沒收。 
 
三、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812 號解釋認定「強制工作」違憲，其中理由之一為強制工作牴觸

「明顯區隔原則」，試說明明顯區隔原則之憲法法理基礎、判斷方法以及何以強制工作牴觸

明顯區隔原則。（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大法官釋字第 812 號解釋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明顯區隔原則 
《命中特區》王瑀，113 年保安處分執行法講義 4，頁 76 以下;王瑀，113 年保安處分執行法總復

習講義 W-2，頁 102 以下。 
【擬答】 
明顯區隔原則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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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明顯區隔原則係指，在刑事法領域的意思是，我國目前可能有其他會限制人民基本權

利的措施（例如保安處分），而這些制度的設計跟執行內容，必須要跟刑罰有「明顯區

隔」，否則就會背離原本的立法目的、讓不是在接受刑罰的人，卻受到跟受刑人同樣的待

遇。我國大官釋字第 799 號解釋(獲制治療療)及大法官釋字第 812 號釋(強制工作)均曾用到

此一概念。 
明顯區隔之憲法原理 
一事不兩罰原則1 
在釋字 799 與釋字 812 號解釋中，多數意見顯然採取將「明顯區隔原則」與「一行為

不兩罰原則」連動觀察。兩者解釋立論方向有若干差別，但綜合起來觀察，或可認為

大法官已然認為，不論在規範視角(釋字 812 號解釋)或執行層面(釋字 799 號解釋)，遵

循明顯區隔原則的保安處分才能符合一事/一罪不兩罰原則。 

在我國釋憲案例所稱之一事/一罪不兩罰，不論採取何種稱呼，其重點均是單一犯罪不

能受到兩次相同目的、相同意涵的刑事制裁，而因犯罪主要連結的制裁內容是刑罰，

現代刑法制與刑事司法實早為刑罰的規範與執行，發展出相當完整之理論、概念與實

踐對策，若要承認保安處分與刑罰屬於分別兩軌的制裁，當然必須有獨立且區隔的制

度設計與執行內涵。 

比例原則 
雖然大法官們對於一事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位階，且可審查刑事實體法及刑事程序法

規範，甚至可延伸審查刑罰與其他非刑事制裁之間關係，有高度共識。亦強調判斷實

體法層次的次刑事制裁是否違反一罪不二罰，其重要理據正是比例原則，因為當被告

犯罪後，若一行為被宣告多次屬性相同的刑事制裁，則第二次處罰同一程序中較次位

階的處罰效果，即難符合比例原則揭示的保護目的，該第二次制裁手段也無法與制裁

目的符合比例關係，該制裁即欠缺正當性。換言之，由於我國憲法本文未直接言明一

罪不二罰原則，故須從其他憲法原則推導。考量一罪不二罰關涉的審查對象甚多，用

以判斷單一行為受多次制裁時，其核心法理仍然是比例原則之延伸與應用。 

固然釋字 812 及釋字 799 號仍認為比例原則與明顯區隔原則相互獨立，而明顯區隔原

則是判斷保安處分有無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的輔助標準，但因制裁面向的一罪不二罰

原則，其實是比例原則之應用延伸，明顯區隔原則在此視角下，自屬判斷保安處分是

否合乎比例原則的再次位階標準。亦即，保安處分作為預防再犯的刑法制裁方法，雖

然不必考量有無罪責原則，但仍要符合比例原則之基本要求，作為另一犯罪後制裁選

項，保安處分不可以與犯罪後處罰其行為帶來之損害的刑罰具備相同之目的、相同要

件與相同執行作用，兩者要件與效果必須明確區隔，才能認為保安處分能以符合比例

之方式實現刑罰以外的其他預防目的，單一行為縱然受到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雙重宣告

及制裁，仍不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反過來說，如果保安處分的宣告要件及執行內容

難以區隔於刑罰，其施用無異於刑罰的再次科處，不僅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更難以

吻合保安處分企圖達成的預防犯罪目標，保安處分所生的自由權干預，也就不可能是

達成預防犯罪的合比例手段。 

更進一步來談，正因為保安處分必須有其獨立目的、要件與執行內涵，其所干預的基

本權利才能與刑罰區隔，才不會牴觸一罪不二罰原則，此時保安處分也才能夠恪遵比

例原則的實質需求，在此意義下，雖然司法院兩則有關保安處分憲法解釋的多數意見，

或多或少都把明顯區隔原則指向一罪不二罰原則的輔助判斷指標，甚或是將明顯區隔

原則當作獨立的憲法原則，大法官似乎不認為明顯區隔原則能輔助比例原則的合憲性

控制機能，然而，若仔細觀察一罪不二罰原則的操作與應用，其仍屬比例原則的後續

輔助判斷標準，刑罰之外的保安處分若等同或類似刑罰，該制裁即牴觸比例原則，至

                         
1 罪刑法定原則並非明顯區隔原則之憲法，蓋在我國合憲性控制需求的前提下，考量雙軌制刑事制裁是我國立法政策

選擇，若將明顯區隔原則與憲法第 8條揭明的罪刑法定原則連動觀察，勢必導出傾向否認雙軌制政策的隱藏性結論，

更是讓保安處分容易不區隔於刑罰，此種見解恐怕並非明顯區隔原則的本旨。 許恒達，刑事制裁與明顯區隔之憲法

誡命，月旦法學知識庫，2022 年。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 司法特考） 

共 9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於如何判斷保安處分與刑罰之間的關係，則需要再借助明顯區隔原則審查保安處分規

範面及執行面。基此，明顯區隔原則應屬比例原則的衍生子原則，其足以確認保安處

分是否符合比例性，與比例原則不應該割裂觀察。2 

 
判斷方法 

綜上所述，明顯區隔原則並非獨立於比例原則的違憲審查基準，而是比例原則用於審查保

安處分的輔助標準，基此: 
應容許比例原則擴大審查範圍至法律制度的現實操作 

我國釋憲實務向來侷限在法規目的、要件、法定效果等抽象規範層面，較少擴大觸及法

令未真正規範、卻存在現實應用的執行實效，若接納明顯區隔原則用於執行面的審查，

也就容許比例原則擴大審查範圍至法律制度的現實操作，申言之，既然比例原則用於保

障人民基本權利，基本權利干預絕對不只在法規文字的形式要件或抽象法效，現實層面

如何具象化制裁內容，並審查其是否合乎比例性，才能真正有效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

憲法審查沒有理由抗拒審查刑事制裁的執行實況，此項延伸審查標準自屬合理。 
審查保安處分合比例性時，應一併比較刑罰，亦即，與其他制裁比較有無明顯區隔的操

作，是仍屬比例原則的應用 
一般以比例原則進行審查時，僅將注意力集中在審查對象的手段與目的之關係，不屬

於審查對象的其他基本權干預，不影響原審查對象的合憲或違憲結論。雖在絕大多數

案例確實如此，但這不表示比例原則審查全然無視審查手段與其他鄰接手段的關係，

舉例來說，比例原則「必要性」階層著重處理該手段是否為達成目的之最溫和手段，

既然要求「最溫和」，判斷時自然必須比較「其他」手段，須無其他具同等效能、而

基本權干預強度更低的手段，才能肯定是最温和手段。若能接受上述分析，顯然在進

                         
2 許恒達，刑事制裁與明顯區隔之憲法誡命，月旦法學知識庫，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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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例原則的審查時，難以無視其他與審查對象相近的刑事制裁。 

進一步還可以認為，審查某項法律制度能否符合比例原則時，若存在近鄰關係的其他

制度，考量兩者之間有非常高度近似性，非常容易在其中一個制度足可帶來具體成效

時，接續否認另一個制度欠缺相應功能，從而判定另一個制度無法滿足比例原則。舉

例來說，刑罰與保安處分都是「單一犯罪行為」發生之後，法院可以在本案判決中同

時宣告的法律效果，兩者發動的要件近似，其差別在於規範目的與宣告要件，一般來

說，刑罰強調對已發生之有責之不法侵害行為進行應報，而保安處分則強調著重被告

個人未來的再犯預防與再社會化，宣告保安處分時，必須要特別針對被告危險性格或

個人因子進行處理，倘若保安處分事實操作面根本與鄰接制度的刑罰執行毫無差別，

這就表示該保安處分執行面的實際操演類同鄰接刑罰制度，保安處分可能就無法通過

適當性審查（保安處分近同刑罰，無任何著重特定危險性格或因子的預防機能），也

有可能無法符合衡平性（已經有刑罰作為制裁，保安處分累加的基本權干預過度加重

被告負擔，其基本權所受干預的程度已高於保護目的之公益需求）。固然此時不是審

查鄰接制度（刑罰），但透過鄰接制度的合併比對，可以更有效率地確認審查標準

（保安處分）能否符合比例原則。 

如許宗力與許玉秀大法官的看法，一罪不二罰原則源自比例原則，透過兩種不同制裁

的關係比對（兩種制裁是否屬於二罰），即可有效地確認單一不法事實是否受到雙重

制裁，從而確認審查對象是否牴觸比例原則。一言以蔽之，鄰接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參

考及比對意義，有助於個案審查對象是否牴觸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正是究明兩種

不同制裁之間的近似性高低，當然有助於進行比例原則的審查。 

 
區隔原則究竟定位在比例原則的何階層並非重點 
關於涉及不易判定明顯區隔原則究竟定位在比例原則的何階層，此項質疑確有其說服

力。蓋明顯區隔原則的確難以直接整合到比例原則特定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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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上，這反而讓明顯區隔原則作為比例原則衍生子原則的定位更形清晰，透

過保安處分與近鄰刑罰制度的比較，足可精確地指明保安處分的保護目的及干預手段

是否合比例，若牴觸明顯區隔原則，就能很快地斷定該保安處分也違反了目的手段的

合比例要求，至於是因為適當性、必要性或衡平性，在發展出更精確的判斷介面（明

顯區隔原則）之後，已經成為次要問題。 

我們審查保安處分的焦點應該是究竟能否合乎比例原則，借助明顯區隔的中介功能，

已經可以有效判斷，倘若保安處分與刑罰欠缺明顯區隔，也就不合比例，究竟在哪個

階層不合比例原則，應非真正重點所繫。 

事實上，大法官在長年釋憲過程中，也發展出許多比例原則的子原則，應用子原則輔

助判斷基本權干預不符比例原則時，大法官也不再完整究明究竟關涉哪個比例原則的

審查階層。舉例來說，大法官已經把罪刑相當原則理解為比例原則在刑罰層次的應用，

法定刑或處斷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時，即認定違反比例原則，然而罪刑相當原則追求

犯罪不法／罪責程度與科刑的「非難程度相應」，比例原則則企求保護利益「優越」

於刑罰干預的基本權，兩者論述邏輯不完全相同，大法官不僅未曾在乎究竟罪刑相當

原則應該整合到比例原則的哪個審查位階，反而直觀地認為，牴觸罪刑相當原則即違

反比例原則。 

上述看法，事實上已呼應了一基本原則，亦即，明顯區隔原則實質地提供判斷保安處

分是否合比例性的具體方法，至於應該接合至哪個次階層，本質上是次要議題。 

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認為，比例原則本來就可用以審查執行面，進行比例原則之審查時也

常一併比對鄰接制度（刑罰），而比例原則衍生出子原則足可具象化其審查時，也無須

再深究如何與比例原則的個別審查位階整合。在此脈絡下，明顯區隔原則自屬比例原則

應用於保安處分審查的子原則。3 
強制工作違反明顯區隔原則之原因-大法官釋字 812 號解釋 
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第 3 項於 2017 年修正時，鑒於詐欺集團之猖獗，為有效打擊詐欺集

團，遂於 2017 年修之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規定制工作於刑前為之，亦即在執行有罪確定

判決之刑期(我國詐欺犯罪之法院量刑通常較輕，無法達到遏阻詐欺犯罪之效果。惟於

2024 年打詐四法之修正通過已加重詐欺犯罪之刑期，於此不再多加說明)前，先令詐欺

犯罪之犯罪人人強制工作處所施以 3 年之強制工作以達嚇阻之效果。惟強制工作相關條

文，包括組織犯罪防制條第 3 條關於強制工作之規定，均於大法官釋字 812 號解釋宣告

違憲。 
大法官釋字 812 號解釋文 

24 年 1 月 1 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 90 條第 1 項規定：「有犯罪之

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勞動場所，強制工作。」81 年 7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規定：「18 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一、有犯罪之習慣者。二、以犯竊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85
年 12 月 11 日制定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犯第 1 項之罪者，應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 3 年；犯前項之罪者，

其期間為 5 年。」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均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另前

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亦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均與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本院釋字第 528 號解釋於相關範圍內應予變更。 
大法官釋字 812 號解釋理由書(節錄)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規範及其執行，應符合憲法明顯區隔原則－我國刑事法採

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立法者針對具有社會危險性之犯罪行為人，除就其

犯罪行為依法處以刑罰外，另就其反社會人格或危險性格，施以各種保安處分，以期

                         
3 許恒達，刑事制裁與明顯區隔之憲法誡命，月旦法學知識庫，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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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矯治其偏差性格，維護社會大眾之安全。換言之，保安處分並非針對犯罪行為

人過去之犯罪行為所科處之刑罰，而是針對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為預防其未來犯罪，

危害社會大眾安全，所實施之矯治性措施，其與刑罰之憲法上依據及限制有本質性差

異。從而，保安處分，尤其是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其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

範設計及其實際執行，整體觀察，須與刑罰有明顯區隔，始為憲法所許（本院釋字第

799 號解釋參照）。 

強制工作係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立法者如針對具有社會危險性之犯罪行為人，

除刑罰之制裁外，另施以強制工作，以期改善、矯治其偏差性格，並維護社會大眾之

安全，有關強制工作之規範與其執行，即須與刑罰及其執行明顯有別，以符合憲法明

顯區隔原則之要求。 

換言之，大法官釋字 812 號解釋認為，基於雙軌制之設計，保安處分並非刑罰，因此，

強制工作作為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無論其目的或功能，均應有別於針對犯罪行為

所為之刑罰制裁，本非為追求刑罰威嚇目的，然而依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之規定，組犯

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罪者，受處分人必為依該規定應受刑罰制裁之人，致受處分

人於受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制裁外，另受亦以剝奪人身自由為內容之強制工作，卻未見

有別於刑罰之目的與要件，亦有使受處分人實質受到雙重剝奪人身自由之處罰之嫌。是

以強制工作手段追求刑罰威嚇目的，其結果與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不符，致違反一

罪不二罰原則，從而牴觸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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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長期酗酒而犯故意毀損罪，經被害人合法告訴，檢察官起訴甲後，法院於審判程序中，認

為甲所涉犯之毀損罪，其犯罪事實尚待釐清，但因甲酗酒成癮，且有強烈再犯毀損罪之虞，

有立即宣告禁戒處分之緊急必要性，法院得否於本案判決前，先行以裁定宣告禁戒處分？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保處分之宣告 
《命中特區》王瑀，113 年保安處分執行法講義 2，頁 7 以下; 王瑀，113 年保安處分總復習講義

W-2，頁 19 以下。 
【擬答】 
保安處分原則上於裁判時併宣告之 
刑法第 96 條 
刑法第 96 條規定:「保安處分於裁判時併宣告之。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保安處分，應依裁判行之。」 
簡言之，我國關於各類保安處分之宣告，以採併科主義為原則，亦即，原則上應於裁判

時併宣告保安處分。且依刑法第 96 條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原則依裁

判行之，例外始得以裁定行之。不過，由於保安處分畢竟有拘束人身自由之刑法補充制

度的性質，因此於例外以單方裁定行之時，根據例外從嚴原則，必須嚴格解釋，才能有

效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得例外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審判中法院依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刑法第 96 條但書規定:「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認為

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屬於刑法第 96 條但書規定之「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基此，若審判中，對於監護、禁戒、強制治療，法院若認為有緊急必要之情形，

得於判決前，自為裁定宣告相關之保安處分。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刑法第 96 條但書規定:「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檢察官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於

偵查中認為有先付保安處分之必要，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3 項之規定亦屬於刑法第 96 條但書「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

例外情形，因此，檢察官於偵查中，對於監護、禁戒、強制治療，認為有必要時，向

法院聲請裁定宣告相關之保安處分。 

得例外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之理由 
上述兩種例外得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之情形，稱之為「偵查或審判中即時處分」。其理由

在於，受處分人(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在案件偵查或判過程中。如被羈押，依

實務上經驗往往精神疾病、毒癮、酒癮等發作時，有嚴重反應而無法忍受之情形，若不給

予適時之保安處分，有違反人權之虞，則其亦可能因情勢變遷而無實效性。因文規定於此

情形得即時以裁定處分之。 
比例原則 
所謂「必要」，指法院或檢察官針對同一目的之達成(宣告保安處分)有兩種適合之手段(判
決或裁定)可供選擇，應選擇對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損害最小之手段或權利侵害

最輕或最少之方法。 
結論-法院於審判程序中甲酗酒成癮有強烈再犯毀損罪之虞，有立即宣告禁戒處分之緊急必

要性，法院得於本案判決前，先行以裁定宣告禁戒處分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 司法特考） 

共 9 頁 第 9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依刑法第 96 條但書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審判中，法院對於禁戒，認

為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今甲因長期酗酒而犯故意毀損罪，雖經被害人合法告訴，檢察官起訴甲，至法院認為了

仍有強烈再犯毀損罪之虞，且有緊急必要性，基此，法院得得於本案判決前，先行以裁

定宣告禁戒處分。 
補充 

110 年及 111 年我國在判決確前之「緊急監護」及「暫行安置」之爭議時，暫成「緊急監

護」立法方主張本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亦為監護得於判決確定前執行之法律根據之一，

然有學者認為，基於法治國原則，監護於判決確定前執行是為違憲，且主張本法第 4 條有

體例上違誤之虞，於此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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